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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陳珍如
聯絡電話：(08)737-8465#31
傳真：(08)738-1354
電子信箱：a9520011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17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家字第115800018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376532500E115800018000-1.PNG)

主旨：檢送本縣115年「愛家515 家庭同樂享幸福」活動宣傳

單，請協助公告宣傳，並鼓勵貴單位親子踴躍參加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縣115年度「愛家515-家庭同樂享幸福」計畫辦

理。

二、因應聯合國將每年5月15日訂為「國際家庭日」，本府訂於

115年5月3日（星期日）上午9時假屏東縣立大同高中活動

中心舉辦「愛家515 家庭同樂享幸福」活動，現場有表揚

新住民及其家人共同參與終身學習活動、家庭教育闖關活

動、兒童劇團等多樣精彩表演。

三、檢附活動海報電子檔，惠請協助公告於貴單位網站，並於

貴單位跑馬燈宣傳「115年5月3日屏東縣『愛家515 家庭同

樂享幸福』」活動。

四、本活動為115年家庭教育工作評鑑指標「參與家庭教育中心

主辦大型活動」之加分項目，請115年受評學校檢附活動闖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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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卡，俾利佐證。

正本：本縣各高國中、本縣各國小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社團法人屏東縣家長協會
副本：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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